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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推动湘西州农村三产融合，以永顺松柏大米为例，实证探究湖南省湘西土家族

苗族自治州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及其实现机制。结果表明，湘西州农村三产融合存在着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培育不够、产品附加值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较差、缺乏高素质人才等问题。对此，

要通过创新传统发展模式、深化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力度、吸纳培养高

素质人才等具体措施加快构建湘西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促进湘西州农村三产深度融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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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延伸农村产业链，提高农业附加值，并明确指出

农村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农户增收的重要途径。农村三产融合是指以农业为依托，以农村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为引领，促进农业生产、农产品加工业、农产品市场服务业之间的联动和发展，达到农业产业链延伸、

产业范围扩展和农户增收的目的。近年来,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简称湘西州）推出了一系列农村

三产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和政策，但由于湘西州资源禀赋的限制，资本多向大中城市聚集，农村农业发展

受阻，传统的发展模式已不能促进农业发展，农业必须与二三产业相结合，充分发掘各产业间的联动性。

鉴于此，本研究将以湘西州永顺县松柏大米为例，对湘西州农村三产融合实现机制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永

顺松柏大米在三产融合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以点带面为湘西州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提出具体建议，促使湘

西州农村一二三产更好地融合发展，助力湘西州实现高质量发展。

1 永顺松柏大米一二三产业发展现状

为了进一步了解永顺松柏大米的发展现状，对永顺县松柏镇进行调研走访，对松柏大米厂和松柏大米

种植基地进行了考察，通过与大米加工厂相关工作人员及政府干部交流，对松柏大米的产业发展情况进行

了了解。

1.1 永顺松柏大米产业总体概况

松柏大米是永顺县特产，也是绿色有机产品及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种植水稻历史悠久，历年来为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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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土司王进贡朝廷之贡米。松柏大米的优势特色主要包括 3个方面，一是外形特点，松柏大米颗粒均匀，

米粒细长，颜色清白，胚芽有白点，呈透明状；二是米饭特点，松柏大米清淡略甜，芳香爽口，饭粒表面

油光艳丽，冷饭不回生；三是其具有非常高的营养价值，富含硒、钙、磷等元素和多种氨基酸。松柏大米

产地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境内，地形多为山地、山岗，土地以黄壤土为主，天然富硒。加之地处热带季风性

湿润气候带，气候湿润，热量、雨量十分充足，年平均气温 16.4℃,平均降水量 1357mm，平均日照 1306h，

无霜期 286d。另外产地周边建有饮用水源保护地——松柏水库，水源为弱碱性水质（pH7.5），为其进行自

流稻田灌溉。灌溉条件发达，水源丰富，为种植松柏大米创造了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松柏大米也因此一

直享有“湘西粮仓”之美誉。

1.2 永顺松柏大米种植面积稳步增长

松柏大米种植范围主要涉及松柏镇、石堤镇、高坪乡、芙蓉镇、颗砂乡、塔卧镇、车坪乡、润雅乡、

吊井乡共 9个乡镇和灵溪镇司城村，2020 年拥有 280hm2 种植基地，带动周边种植面积 533hm
2
；2021 年种

植基地扩大到 387hm
2
，带动周边种植面积 2333hm2。同时，如图 1 所示，近几年来松柏大米销售额实现了

快速增长。

1.3 永顺松柏大米精深加工程度不够

永顺松柏大米加工业起步较晚，以初加工为主，如图 2 所示，目前产品主要有松柏粥米、普通松柏大

米、鱼稻米、鸭稻米、香米、贡米，还推出了品牌酒业“醉溪州”，但稻壳、米糠、碎米等副产品利用率不

高。由于研发能力和投入不足，其加工装备创新能力也不够强，从而导致松柏大米业加工装备行业产品水

平低。农产品加工是农业与市场连接的重要纽带，只有提高松柏大米的附加值，增加农户收入，当地农户

才会有更大的种植动力，松柏大米产业才能取得长久发展。



1.4 永顺松柏大米三产融合程度不深

湘西松柏米业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湘西州粮食主产区具有影响力的规模龙头企业，实行“公司+合作社+

家庭农场+农户（精准扶贫户）”的生产管理模式。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为了谋求公司长久发展，近年来

深入推进了“农业+电子商务”模式，在京东、拼多多拥有直营店，淘宝则由其他厂家代售，但由于知名度

不够高，松柏大米的销量并不理想，主要以政府购买为主。除此之外，松柏大米产地范围属于武陵山脉地

带，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境内最高峰羊峰山，海拔 1438m，风能密集，是湘西境内最为理想的风能发电场

址，另外该山顶基本维持了绿色原生态的地貌景观，人烟稀少，草木茂盛，是难得的天然牧场和避暑胜地。

在众山云聚之中，还有一个松柏水库高山平湖，碧波荡漾、环境优美。因此，“农业+乡村旅游”的发展模

式也正被纳入其未来经济规划中。

2 湘西州农村三产融合现存问题及原因分析——以永顺松柏大米为例

2.1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不够，利益联结机制松散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三产融合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永顺松柏大米产业拥有综合竞争实力的新

型经营主体数量太少，且结构简单，当地仅有永顺松柏米业一家龙头企业，公司下辖的 11 个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 9个家庭农场，经营能力和经济实力有限，其“公司+合作社+家庭农场+农户”的经营模式尚处于比较

松散的状态，其中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水平不高、质量参差不齐，还处于

初级阶段，组织化程度较低，整体服务层次不高，对三产融合发展促进作用较弱
[1]
。当地政府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扶持力度不够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明显不足的重要原因。此外，目前大米产业的利益联结机

制不健全，当地松柏大米产业的利益联结方式只是公司承包农户土地，没有股份合作和保底分红等利益联

结方式，缺乏对农户的辐射带动作用，农户整体参与程度不高，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户与其他参与主体之间

未能形成合理的利益协调关系，导致农户只能被迫接受较低的利润分配
[2]
。



2.2 产品附加值低，缺乏品牌效应

松柏大米产品附加值不高的主要原因是现在松柏大米加工水平整体偏低，加工品种较为单一，缺少对

松柏大米精深加工的研发投入，仍然处于出售原料和粗加工产品的阶段
[3]
。据了解永顺松柏大米除了直接

将水稻加工成米售卖外，还有附加产品米酒以及碎米制作的粥米，但是像粉类、糕类等深加工产品还处于

空白，产业链条不长，限制了松柏大米附加值的上升空间。目前，松柏大米产业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且当地加工企业缺少，远不能满足松柏大米加工的需要，若要进一步发展，还需要更多精深加工企业入驻。

此外，松柏大米品牌效应不强，知名度不高，品牌的地区影响力有限，一是因为当地龙头企业没有很好地

利用松柏大米是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这一认证进行广泛的优势特色宣传，松柏大米优质的品牌尚未带来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影响力；二是因为龙头企业在品牌经营方面意识较弱，该公司的主要销售渠道还是通过实

体店销售，线上销售网点较少，其销售渠道有待进一步扩大。

2.3 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较差

推动三产融合发展的根本是充分发挥好农村各种资源优势
[4]
，但是农村地区相比城镇地区而言，公共

基础设施和配套资源较为落后，且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村三产发展
[5]
。永顺农村地区虽然有着

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但基础设施的落后却制约其资源优势的充分发挥，无法满足农村产业融合发展

的需要，在走访过程中发现，永顺农村部分地区道路狭窄，有些路段年久失修，道路状况较差，究其原因

主要是资金投入不足，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难以修建一些基础性的公共设施。

2.4 缺乏高素质人才

三产融合发展需要大量具有相关知识技能的人才，需要懂农业、懂经营的高素质人才。但是当地种植

松柏大米的综合素质较低的中老年人占据绝大部分，他们大多缺乏相关的理论知识，主要依赖多年积累的

种植经验，对于三产融合这一新概念了解和接受程度低
[6]
。当地人才缺少主要原因包括 3 个方面，一是受

农村生活环境、待遇等各方面因素影响，人才大量外流；二是缺乏引进高素质人才的政策体系；三是当地

龙头企业公司内部员工学历大都偏低，缺少对内部员工的培训，不注重吸纳管理、营销、销售方面的人才，

这也限制了企业进一步发展。

3 湘西州农村三产融合的实现路径

3.1 创新传统发展模式，完善利益分配方式

湘西州政府应大力扶持引导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及龙头企业发展，大力推动“企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农户”经营模式发展壮大，鼓励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以各种形式探索农业融合主体，然后立

足自身优势，选择适合的农村特色产业，把产业做大做强，然后做精
[7]
。同时农业产业龙头企业要走创新

道路，脱离原有的单一的传统农业发展思路，实现农业产业多元化的经营战略，提高龙头企业自身带动作

用。此外，探索建立适合湘西州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小农户发展，鼓励龙头企业、合

作社为农户提供专业技术培训，农户和企业不再局限于承包的合作方式，可以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

相结合的利益分配方式，使农户和其他经营主体建立紧密型利益联结机制，保障农民和经营组织能够公平

分享三产融合的红利。

3.2 深化农产品精深加工，打造品牌影响力



做大做强农产品加工业，是延伸农产品产业链的重要途径，也是三产业融合的重点
[8]
。产业链条的延

伸需要有本土加工企业的大力支持，但是湘西州大部分农村产业并无大规模的本土加工企业，仅有几家小

型本土加工企业且分布零散，导致农产品难以进行深加工的研究。因此，当地企业可以与外地企业进行更

为深入的合作，在当地建造大型的农产品加工厂，这样也可以为当地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吸引外出

务工的村民回乡就业。另外，在推进可以农产品深加工过程中，湘西州农村可以根据自身产品和地区特色

对农产品进行加工。同时当地加工企业可以通过引进先进加工技术来提高深加工能力，拓展农产品加工品

种，并加大资金投入，做强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研发更具经济效益的精深加工产品。此外，可以利用新

媒体进行营销，也可以利用国内大型农贸展览会及农贸产品推介会对湘西州农村农产品进行宣传，提高特

色农产品的品牌知名度和美誉度。同时，大力发展农村农产品电子商务，促进农产品在线销售，拓宽农产

品营销渠道，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
[9]
。

3.3 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支持力度

基础设施建设的完善在农村三产融合发展中十分重要，基础设施和配套设备缺乏会导致农村三产融合

无法稳定发展。首先，湘西州政府要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力度，修整农村道路、平整土地，

为农业的机械化创造良好条件。其次，要加强湘西州农村地区物流运输体系的建设，统筹规划好农村物流

设施的建设，构建县、镇、村三级网络联动，为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同时，要充分挖掘湘

西州农村旅游资源，根据当地文化特色发展旅游业，同时政府也要对农村地区旅游业发展提供大量资金支

持，完善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道路建设，做好供水供电、停车场及公共厕所等配套设施建设，为湘西州农

村三产融合提供良好的物质保障和条件支撑
[10]
。

3.4 吸纳培养高素质人才投身三产融合

针对湘西州农村三产融合的发展需求，首先，湘西州政府应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措施，吸引更多的社

会投资和优秀人才下沉到湘西州农村。发挥当地高校的人才孵化功能，湘西州政府可通过与当地高校开展

合作，以定向培养的方式解决农村人才短缺的问题，同时鼓励大学毕业生返乡创业，以此为湘西州农村三

产融合引进相关领域的高素质人才，提升对三产融合的服务水平
[11]
。其次，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相关教育

基地开展定期培训，增强村民的合作意识、市场意识和风险意识，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鼓励村民主动投

身于湘西州农村三产融合发展建设中，提高村民的参与度，切实助力湘西州农村三产融合更好地发展。此

外，当地农产品相关企业应该努力吸纳一支企业经营管理和服务的专业队伍，有效对接竞争激烈的大市场，

成功进行农产品市场营销。

4 小结

推进湘西州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要立足于湘西州农村实际情况打造具有现代化农业属性、突出

民族文化特色、彰显地区区域优势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本研究针对永顺松柏大米产业融合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以点带面，为湘西州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提出了创新传统发展模式、深化农产品精深加工、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资金支持力度、吸纳培养高素质人才投身三产融合的具体措施，以此加快构建湘西州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体系，有效促进湘西州农村三产深度融合，助推湘西州乡村振兴。

参考文献

[1]何钦.福建农村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J].中国国情国力，2021（9）：76-79.



[2]于霄达.农村产业融合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广东经济，2021（9）：80-83.

[3]梁瑞华.我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实践探索与推进建议[J].中州学刊，2018（3）：51-55.

[4]谭明交.乡村振兴与中国农村三产融合发展[J].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20（7）：94-98.

[5]党晶晶.美丽乡村建设中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的对策研究[J].农业经济，2019（8）：15-17.

[6]吕银银，邓志英.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以湘潭市为例[J].现代农

村科技，2020（3）：14-16.

[7]赵瑞明.关于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几点思考[J].中国集体经济，2021（26）：9-10.

[8]吴珍彩.农村三产融合的内在逻辑与现实问题[J].河南牧业经济学院学报，2019，32（5）：22-26.

[9]陈艳炜，田真平，匡妍樱，等.苏南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宜兴市杨巷镇为

例[J].全国流通经济，2019（29）：114-115.

[10]方堉，张欣蓓，林家俊，等.农村三产融合的困境分析及其破解路径[J].当代农村财经，2021（9）：

52-55.

[11]王劲屹，梁诗婷，吴文意.我国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研究[J].江苏商论，2018（8）：92-94，


